
第一章 谈判邀请

遂宁市欧瑞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采购代理机构）受 大英县回马镇人民

政府（采购人）委托，拟对 大英县回马镇山河村秸秆综合利用示范项目采用竞

争性谈判方式进行采购，特邀请符合本次采购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本项目的竞争性

谈判。

一、采购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N5109232022000023

2.采购项目名称：大英县回马镇山河村秸秆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3.采购人：大英县回马镇人民政府。

4.采购代理机构：遂宁市欧瑞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二、资金情况

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三、采购项目简介：（详见谈判文件第五章）。

四、供应商邀请方式

公告方式：本次竞争性谈判邀请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以公告形式发布。

五、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 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 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谈判。

六、严禁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供应商

1.参照《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库〔2016〕125 号）的要求，采购代理机构将通过“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等

渠道查询供应商在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前的信用记录并保存信用记录结果网页截



图，拒绝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采购严重违法

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报名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

项目采购活动，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2.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

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采购项目。供应商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确定采购需求、

编制谈判文件过程中提供咨询论证，其提供的咨询论证意见成为谈判文件中规定

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技术服务商务要求、评审因素和标准、采购合同等实质性内

容条款的，视同为采购项目提供规范编制。

七、谈判文件获取方式、时间、地点：

谈判文件自 2022 年 05 月 24 日至 2022 年 05 月 26 日，每天上午 00:00:00

至 12:00:00，下午 12:00:00 至 23:59:59（北京时间）在四川省政府采购一体化

平台获取（获取途径：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投标（响应）管理-未获取采购文件

中选择本项目获取采购文件）。

经 办 人 员 在 网 上 获 取 谈 判 文 件 后 请 将 以 下 资 料 扫 描 件 发 送 至

383511443@qq.com 邮箱：单位介绍信（包含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联系电话、

邮箱等）。

八、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2022 年 5 月 27 日 15:00（北京时间）。

九、递交响应文件地点：响应文件必须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送达谈判

地点。逾期送达、密封和标注错误的响应文件，采购代理机构恕不接收。本次采

购不接收邮寄的响应文件。

十、谈判地点： 遂宁市河东新区德水北路 56 号金域国际商业楼 4 栋 2 楼

4-5 号（刘六大酒楼背后）。

十一、联系方式

采购人：大英县回马镇人民政府

通讯地址：大英县回马镇人民政府

联 系 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15328500221

采购代理机构：遂宁市欧瑞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遂宁市河东新区德水北路 56 号金域国际商业楼 4栋 2楼



4-5 号（刘六大酒楼背后）

邮 编：629000

联 系 人：唐老师

联系电话：0825-2222631

电子邮件： 383511443@qq.com

mailto:383511443@qq.com


第二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
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大英县回马镇山河村秸秆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2、预算总金额：39.8 万元，大写：叁拾玖万捌仟元整，最高限价：39.8

万元，大写：叁拾玖万捌仟元整。超过最高限价作无效投标处理。

二、 技术参数配置（实质性要求）

序号 名称 参数
单

位

数

量

1
自走式青饲

料收获机

1、结构形式（挂接方式）：悬挂式；

2、工作状态外型尺寸（长×宽×高）：≥4500mm

×1840mm×4300mm；

3、结构质量：≥1300Kg；

4、配套动力范围（牵引式、悬挂式）：66～88.2Kw；

5、割台的有效收获宽度：≥1600mm；

6、割台切割器形式：圆盘式；

7、最小离地间隙：≥460mm；

8、秸秆切碎机构型式：圆盘式；

9、秸秆切碎机构转子直径：≥φ890mm；

10、秸秆切碎机构主轴额定转速：≥1000r/min；

11、抛送筒高度：≥4300mm；

12、抛送筒回转角度：±180°；

13、籽粒破碎机构型式（有籽粒破碎功能机型）：

揉搓风叶+风箱揉搓板式；

14、作业速度范围：4~7Km/h。

套 1

2
全自动打捆

包膜一体机

1、外形尺寸：≥3200mm×1280mm×1425mm；

2、卷压滚筒数量:≥30 个；

3、配套动力：电动机 5.5KW（三相六级）；

4、喂入口宽度：520mm；

5、生产效率：30-70 捆；

6、草捆尺寸：≥520m×520mm；

7、草捆重量：15-45kg。

套 1

3 装载机

1、额定装载量：≥2000kg;

2、发动机：≥76kW；

3、斗容：1.0m³；
4、外形尺寸：6160mm×2050mm×2850mm;

5、卸载高度：≥3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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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付款方式：完成供货并验收合格且待专项资金拨付到位后 15 日内支付合同金

额的 97%，剩余 3%待质保期满后无息支付。

2、交货时间：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25 日内交货到采购人指定地点，随即在 3

日内全部完成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3、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4、质保期：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 1 年（若产品本身质保期长于 1年的，

以产品本身质保期为准）；质保期内维修保养的所有材料及配件一律由供应商提

供（人为因素损坏按成本计算）。

5、售后服务： 供应商接到故障报修电话后 30 分钟电话响应，4 小时内书面响

应，12 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到达现场后 12 小时内完成维修或更换，并承担保

修期内修理调换的费用；故障恢复时间：一般故障 12 小时内恢复，对在 24 小时

内不能恢复的提供免费备用件及设备服务。

6、验收标准：采购人与中标（成交）供应商按照国家、行业相关标准、政府采

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

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 ）的要求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双方签署质量验

收报告。

6、卸载距离：≥1000mm；

7、最小离地间隙：≥400mm；

8、最小转弯半径：≥4500mm；

9、轮距：≥1970mm；

10、轴距：≥2550mm。

4 三轮摩托车

1、外形尺寸：≥3220mm×1100mm×1850mm;

2、轴距：≥2260mm；

3、轮距：≥940mm；

4、整车整备质量：≥400kg;

5、制动方式：前鼓式/手、脚联动 后鼓式/脚制

动；

6、操作方式：手把式。

辆 2


	第一章  谈判邀请
	第二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